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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江苏证监局关于上

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进一步做好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

（苏证监公司字【2014】49号）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并于2014年2月15日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及

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及超过期

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现将公司及相关主体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发行上市时做出的承诺 

（一）2007年12月1日，公司控股股东沈锦华，公司董事姚瑞波、许剑峰、

黄良发，及公司监事谢永忠、李丽洁、王静宁承诺： 

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或参与进行与公司相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不直接或间接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经济组织的权益，

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该经济实体、经济组织；不利用其在公司的特殊职位转移利润

或从事其他行为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如果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上述人

员及其控制的公司与公司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此种关联交易的条件必须按

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不得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与任何优于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

的第三者给与的条件。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2007年12月1日，公司控股股东沈锦华先生控制的南京艾普太阳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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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有限公司承诺： 

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或参与进行与公司相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不直接或间接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经济组织的权益，

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该经济实体、经济组织；不利用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转移利润

或从事其他行为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如果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南京艾

普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与公司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此种关联交易的条件必

须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不得要求或接受公司给与任何优于在一项市场公平交

易中的第三者给与的条件。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转让的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6

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公司

股票数量的比例不超过50%。  

承诺期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离职后6个月内；离职6

个月后的12个月内。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三、公司及控股股东关于公司为员工提供购房借款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沈锦华承诺： 

若借款员工出现连续3个月未能正常还款的情形，其将在五个工作日内无条

件将该员工未偿还的借款按照账面价值支付给公司。 

承诺期限：2012年1月31日——所有员工购房借款均已归还公司。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公司在提供第三期员工购房借款时承诺： 

1、公司承诺用于提供购房借款的资金为公司的自有闲置资金，不使用募集

资金。 



证券代码：002315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1 

2、公司承诺在第三期购房借款发放后的12个月内不存在：①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②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③将超

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承诺期限：2013年9月4日—2014年9月3日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三）公司在提供第四期员工购房借款时承诺： 

1、公司承诺用于提供购房借款的资金为公司的自有闲置资金，不使用募集

资金。 

2、公司承诺在第三期购房借款发放后的12个月内不存在：①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②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③将超

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承诺期限：2014年3月29日—2015年3月28日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四、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方面的承诺 

（一）公司承诺在购买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产品的近12个月内以及购

买信托产品后的12个月内不存在：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承诺期限：2013年10月16日—2014年10月15日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二）公司承诺在近12个月内及购买理财产品后的12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

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承诺期限：2014年3月12日—2015年3月11日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五、公司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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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诺：公司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中可分配利润孰低者的百

分之三十。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公告日，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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